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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绿色食品是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依法合理实施动物卫生措施是生产动物性绿色食品

的重要环节。为了确保绿色食品的质量，合理实施和管理动物卫生，特制定本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 防 疫 法》是 制 定 本 标 准 的 主 要 依 据，同 时 在 参 考 欧 盟 ７２燉４６２燉ＥＥＣ、６４燉４３２燉ＥＥＣ、９１燉６３０燉ＥＥＣ、９０燉
５３９燉ＥＥＣ相关指令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动物卫生现状而制定。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附录 Ｃ、附录 Ｄ、附录 Ｅ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部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兽医卫生

兽药监察所、内蒙古兴发集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向前、黄保续、李其平、王志亮、王文彬、田守智、方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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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动物卫生准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动物源绿色食品的动物卫生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 Ａ级绿色食品动物的饲养、屠宰及其产品的加工、贮藏和运输。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７０７ 猪肉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０８ 牛肉、羊肉、兔肉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１０ 鲜（冻）禽肉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６２ 食品中汞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４８１０ 食品中砷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燉Ｔ５０３３ 出口产品包装用瓦楞纸箱

ＧＢ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燉Ｔ６５４３ 瓦楞纸箱

ＧＢ９６９１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树脂卫生标准

ＧＢ１２６９４—１９９０ 肉类加工厂卫生规范

ＧＢ１３１０６ 食品中锌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１３４５７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９３５ 食品中铅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１９９ 食品中铜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２００ 食品中铁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２０１ 食品中镉限量卫生标准

ＧＢ１６５４８ 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ＧＢ１６５４９ 畜禽产地检疫规范

ＧＢ燉Ｔ１６５６９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ＮＹ燉Ｔ３８８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ＮＹ燉Ｔ３９１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ＮＹ燉Ｔ３９３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ＮＹ燉Ｔ４７１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ＮＹ燉Ｔ４７２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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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绿色食品 ┇┃┄┄
同 ＮＹ燉Ｔ３９１中 ３．１。

．
﹢级绿色食品 ━┈┈﹢┇┃┄┄
同 ＮＹ燉Ｔ３９１中 ３．３。

．
动物 ┃│━
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活的哺乳动物和禽类，在有特别规定时也包括蚕、蜂和水产类等其他动物。

．
动物产品 ┃│━┅┇┄┊┉
来源于动物可供人食用的肉类、肉制品、胴体分割体、脏器、油脂、奶、奶制品、蛋、蛋制品、血、血制

品、头、蹄、骨、皮、水生动物产品等。
．

动物疫病 ┃│━┈┈
动物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
病原体 ┅┉┄┃
能引起疾病的生物体，包括寄生虫和致病性微生物。

．
动物卫生 ┃│━━┉
为确保人或动物对产品消费的安全、健康和卫生，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应遵守的

条件和措施。
．

动物防疫 ┃│━┅│┅┇┋┃┉┄┃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以及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
畜群 ┇
同一饲养场的动物，或者虽不在同一个场，但可以在不采取卫生措施的条件下相互流动的动物群

体。
．

禽群 ━┄─
饲养在同一饲养场或由固体物分隔并具有单独通风系统的一组禽类。对于散养的禽类，则指共同出

入一个或多个禽舍的一个群体，即同一建筑物中所有的禽只。
．

官方兽医 ┄━┋┉┇┃┇┃
由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的兽医，行使动物防疫监督或公共卫生监督，并在适当条件下签

发动物卫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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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卫生准则

． 动物产地的卫生条件

．． 产地环境质量应符合 ＮＹ燉Ｔ３９１的要求。
．． 猪、禽饲养场应遵照附录 Ａ和附录 Ｂ的卫生要求，牛、羊、兔等动物的饲养场的选址、设施设备

和饲养管理条件可参照养猪场卫生条件的有关规定执行，疫病监测和控制方案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执行。
．． 应按规定实施动物计划免疫和消毒，并使用法定的疫苗等生物制品及消毒剂。
．． 使用饲料、饲料添加剂应符合 ＮＹ燉Ｔ４７１的要求。
．． 使用兽药应符合 ＮＹ燉Ｔ４７２的要求。
．． 畜群、禽群不得有附录 Ｃ所列疫病。
．． 动物离开饲养地前，应按 ＧＢ１６５４９的规定实施产地检疫。
． 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动物卫生条件

．． 屠宰、加工企业应符合附录 Ｄ、附录 Ｅ规定的卫生要求。
．． 动物屠宰的兽医卫生管理应按照附录 Ｄ和附录 Ｅ的要求实施。
．． 动 物 产 品 应 符 合 ＧＢ２７０７，或 ＧＢ２７０８，或 ＧＢ２７１０标 准，不 得 检 出 以 下 病 原 体：大 肠 杆 菌

Ｏ１５７、李氏杆菌、布氏杆菌、肉毒梭菌、炭疽杆菌、囊虫、结核分支杆菌、旋毛虫。
．． 动物产品农药、兽药残留量应符合 ＮＹ燉Ｔ３９３和 ＮＹ燉Ｔ４７２的要求。
．． 动物产品重金属残留量应执行 ＧＢ１５１９９、ＧＢ１５２００、ＧＢ１５２０１、ＧＢ２７６２、ＧＢ４８１０、ＧＢ１４９３５
和 ＧＢ１３１０６的规定要求。
．． 经检疫检验不合格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应按照 ＧＢ１６５４８的要求进行处理。
． 贮藏卫生条件

．． 动物屠宰后的预冷、冷冻、冷藏应符合附录 Ｄ和附录 Ｅ的要求。
．． 动物产品贮藏场所应符合附录 Ｄ和附录 Ｅ的要求。
． 运输卫生条件

．． 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工具在运输前和运输后应实施消毒。
．． 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应具有检疫证明，运输工具应具有消毒证明。
．． 动物鲜肉的运输应符合 Ｄ．１２和 Ｅ．１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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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养猪场卫生条件

﹢． 养猪场总体卫生要求

﹢．． 选址

﹢．．． 新建养猪场应建在无疫病区

﹢．．． 养猪场应远离交通要道、公共场所、居民区、学校、医院和水源，地势较平坦，且具有一定的坡

度。
﹢．． 建筑布局

养猪场应严格执行生产区和生活区相隔离的原则。人员、动物和物质运转应采取单一流向，以防止

污染和疫病传播。
﹢．． 环境质量

养猪场的污水、污物处理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环境卫生质量应达到 ＮＹ燉Ｔ３８８规定的标准。

﹢． 养猪场设施设备

﹢．． 建筑材料

构建厂房的材料，特别是猪舍及其设备应对猪无害，且易于清洗和消毒。
﹢．． 电器安装

安装电器时，应符合防潮、防爆等安全规定，以防引起猪只电休克。
﹢．． 隔离、加热和通风设施

房舍的隔离、加热和通风设施，应保证空气流通、防尘、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适宜，以防对猪只造成

伤害。
﹢．． 其他自动化设施

对猪只健康和福利至关重要的自动化设施每天应检查一次。一旦发现问题，应立即纠正。
﹢．． 光照条件

猪舍应具有适宜的光照，并和气候条件相适应，不得使猪长时间处于黑暗中。光照可采用自然光或

人工光，对于后者，时间应和自然光照时间大致相同，一般维持在上午 ９时至下午 ５时之间。此外，光线

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便对猪只实施检查。
﹢．． 猪舍地面设置

地面应平整防滑，以防对猪只造成伤害。地面的设计还应考虑到猪只站立时可能受到的伤害，应考

虑到猪只的体形和体重，地面应稳固、平整和舒适。猪只躺卧区应清洁舒适，易于排水，且不能对猪造成

伤害。猪舍内提供的垫草，则应洁净、干燥、无毒且经常更换。使用漏缝地板的猪舍也应充分考虑上述保

护性原则。
﹢．． 饲喂设施

猪只饲喂和饮水设备应设计建造合理、材料坚固、无毒无害，且易于清洗消毒。
﹢．． 消毒设施

养猪场应备有良好的清洗消毒设施，防止疫病传播，并对养猪场及其相应设施如车辆等进行定期清

洗消毒。
﹢．． 生物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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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场应具备良好的防害虫如昆虫和啮齿动物等的防护设施。
﹢．． 粪便处理设施

养猪场应具备有效的粪便和污水处理系统，并保证环境卫生质量达到 ＮＹ燉Ｔ３８８规定的标准。

﹢． 饲养管理

﹢．． 工作人员和参观人员要求

﹢．．． 工作人员应定期检查身体，不得患有任何人畜共患病。
﹢．．． 工作人员不可经常回家，往返工作岗位时应淋浴消毒。
﹢．．． 工作人员应穿戴工作服，非生产人员应尽量“谢绝参观”。特殊条件下，非生产人员可穿戴防

护服入场参观。
﹢．． 饲料使用规范

使用饲料应遵照 ＮＹ燉Ｔ４７１的规定。
﹢．． 使用兽药和残留监测规范

使用兽药应遵照 ＮＹ燉Ｔ４７２规定，并做好记录，记录应保存两年以上。残留监测应符合动物性食品

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和 ＮＹ燉Ｔ４７２的规定。
﹢．． 饲养密度

任何养猪场，对群养的生长育成猪和断奶仔猪，其饲养密度应能保证动物自由平躺、休息和站立，在

此要求条件下，每头猪所占面积至少应达到表 Ａ．１规定的标准。成年种公猪圈舍面积至少为 ６ｍ２。
表 ﹢． 猪饲养密度

平均体重

ｋｇ

每头猪应占面积

ｍ２

＜１０ ０．１５

１０～２０ 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０．３０

３０～５０ ０．４０

５０～８５ ０．５５

８５～１１０ ０．６５

１１０＞ １．００

﹢．． 饲喂卫生

猪只的饲料应考虑到其年龄、体重、行为和生理需求，保证其健康成长，维持其正常机能。两周龄以

上的猪只应提供足够的清洁饮水，或通过饮用其他液体食物保证其日常需水要求。
﹢．． 日常健康检查和护理

对于群饲和舍饲猪，饲养员每天应对所有的猪只进行检查。所有疑似发病或受伤猪应立即接受治

疗。
对疑似发生传染病的猪只，应立即隔离，通知官方兽医，并将疫病确诊所需样品送往指定实验室进

行诊断，一旦确诊，应立即报告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 日常清洗和消毒

房舍、圈舍、设备和器皿应易于清洗和消毒，以防交叉感染和病原微生物的积聚。粪、尿和饲料残渣

应经常消除，以防异味以及苍蝇和啮齿动物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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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病监测和控制方案

养猪场应坚持采用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疾病监测方案，并接受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的监督，特别注意以下各方面。
﹢．． 方案的制定和监督

任何养猪场应制定详细的符合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疫病监测和控制方案，获得

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和认可，并接受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官方兽医至少每

年对执行情况检查一次，养猪场应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官方兽医提供连续的疫情监测信息。
﹢．． 疫病监测和控制

养猪场常规监测疾病的种类至少应该包括：口蹄疫、猪水泡病、猪瘟、非洲猪瘟、猪伪狂犬病、肠病毒

性脑脊髓炎（捷申病）、结核病、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症和布鲁氏杆菌病。
对于上述疾病的检测，应定期进行，怀疑发病时，应尽快报告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官方兽

医，并将病料送达指定实验室确诊。
确诊发生口蹄疫、猪水泡病、猪瘟、非洲猪瘟和肠病毒性脑脊髓炎时，养猪场应配合主管兽医当局和

官方兽医，对猪群实施严格的扑杀措施，并随后对猪场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动物死尸按 ＧＢ１６５４８进

行无害化处理。消毒按 ＧＢ燉Ｔ１６５６９进行。
发生伪狂犬病、结核病、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症和布鲁氏杆菌病时，应按照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的要求，对猪群实施清群和净化措施。

﹢． 引进猪只的条件

﹢．． 动物装运之日无疫病症状。
﹢．． 不可从 Ａ．６．１或 Ａ．６．２条款规定的养猪场引进易感动物；除非该养殖场达到了 Ａ．６．３条款规

定的条件。
﹢．． 种用和生产用猪，应来自符合下列要求的养殖场：位于无疫病区；装运前至少 ３个月内无口蹄

疫、猪瘟和肠病毒性脑脊髓炎；装运前至少 ３０天内没有发生过动物防疫法规定的一、二、三类病；应来自

无布鲁氏杆菌病猪群。
﹢．． 动物装运及运输过程中没有接触过其它偶蹄动物；运输车辆应做过彻底清洗消毒。
﹢．． 动物应是在原产场出生或至少在原产场饲养 ６个月以上的猪只。
﹢．． 动物应附带官方兽医签发的检疫证明和非疫区证明。
﹢．． 引进的猪只应隔离观察 １５天以上，证实无病后才可混群饲养。

﹢． 养猪场卫生质量认证的中止、撤消和恢复

﹢．． 中止认证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对养猪场的认证应当中止：
ａ）不再符合本标准 Ａ．１～Ａ．４规定的要求；
ｂ）怀疑发生口蹄疫、猪水泡病、非洲猪瘟、猪瘟、肠病毒性脑脊髓炎、布鲁氏杆菌病或炭疽；
ｃ）未按 Ａ．５规定，引进了易感动物。

﹢．． 撤消认证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对养猪场的认证应当撤消：
ａ）证实猪群发生口蹄疫、猪水泡病、非洲猪瘟、猪瘟、肠病毒性脑脊髓炎、布鲁氏杆菌病或炭疽；
ｂ）不符合本标准 Ａ．１～Ａ．５规定的条件，在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通知改正而未采取措施

的。
﹢．． 恢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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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和撤消认证的养猪场，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恢复认证。
﹢．．． 确诊发生 Ａ．６．２．１规定疫病之一时，在养猪场已经消毒但未对所有易感动物实施扑杀的情

况下，如发生口蹄疫则应在最后一例病例扑杀后至少停止经营 ３０天；如发生猪瘟或肠病毒性脑脊髓炎

则应在最后一例病例发生后至少停止经营 ４０天；如果发生布鲁氏杆菌病则应在最后一例病例发生后至

少停止经营两周；如发生炭疽则应在最后一例病例扑杀后停止经营 １５天。
﹢．．． 对于口蹄疫、猪瘟或肠病毒性脑脊髓炎，如果疫区内所有易感动物予以扑杀，养猪场予以消

毒，且在其周围 ２ｋｍ半径内建立了保护带，则至少在最后一例病例扑杀后 １５天。
﹢．．． 对于因不符合 Ａ．２～Ａ．４规定而撤消认证的养猪场，要重新进行认证。
﹢．．． 对 于 因 不 符 合 Ａ．５规 定 而 中 止 认 证 的 养 猪 场，要 按 发 生 相 关 疫 病 即 依 照 Ａ．６．３．１或

Ａ．６．３．２的规定进行。

７

燉—



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养禽场卫生条件

﹣． 养禽场的总体要求

﹣．． 选址

﹣．．． 新建家禽饲养场不可位于传统的新城疫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内。
﹣．．． 养禽场应远离交通要道、公共场所、居民区、学校、医院和水源，地势较平坦，且具有一定的坡

度。
﹣．． 建筑布局

养禽场应严格执行生产区和生活区相隔离的原则。人员、动物和物质运转应采取单一流向，防止污

染和疫病传播。
﹣．． 环境质量

养禽场的污水、污物处理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环境卫生质量应达到 ＮＹ燉Ｔ３８８规定的标准。
﹣．． 疫病和残留监测

养禽场应采用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认证的疾病和残留监测方案，并接受当地畜牧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的监督，官方兽医至少每年检查一次，官方兽医应根据 Ｂ．２和燉或 Ｂ．３要求重新核实各项卫生

措施的执行情况。养殖场管理人员应能够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出示有关养殖场卫生状况的持

续性档案记录。
﹣．． 同一养禽场内原则上只能饲养一种类型的家禽。如果场内饲养多种家禽，应充分隔离饲养。
﹣．． 养禽场的消毒和病害肉尸的无害化处理应按照 ＧＢ燉Ｔ１６５６９和 ＧＢ１６５４８进行。

﹣． 祖代、父母代和商品代饲养场设备和卫生要求

﹣．． 禽舍设备卫生条件

﹣．．． 设备的式样和安装应符合特定生产目的的要求，保证能够防止疾病传入、扩散。此外，养禽场

还应具有良好的防鼠、防虫和防鸟设施。
﹣．．． 设备应具备良好的卫生条件并适合卫生监测。
﹣．．． 设备应符合特定生产要求，能够在适宜地点对设施以及运输蛋、禽的工具清洗和消毒。
﹣．．． 禽舍的各种设施应考虑饲养禽的卫生福利。
﹣．． 饲养管理卫生条件

﹣．．． 任何养禽场应使用符合 ＮＹ燉Ｔ４７１规定的饲料，并得到官方许可。
﹣．．． 兽药使用和残留监测：兽药使用应遵照 ＮＹ燉Ｔ４７２规定，并作好记录，记录应保存两年以上。
残留监测应遵照 ＮＹ燉Ｔ４７２规定。
﹣．．． 应坚持“全进全出”原则。每批家禽出栏后应实施清洗、消毒和清群措施。
﹣．．． 祖代、父母代和商品代禽舍只能饲养符合下列条件的家禽：

ａ）自繁家禽；
ｂ）从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的家禽繁育场引进的家禽；
ｃ）从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的其他国家家禽繁育场进口的家禽。

﹣．．． 养禽场具有严格的卫生管理制度：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淋浴消毒，并穿戴合适的工作服；
养禽场应尽量做到“谢绝参观”，特定条件下，参观人员在淋浴、消毒后穿戴保护服才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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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禽舍及其他设施均处于良好的维修状态。
﹣．．． 对于产蛋禽舍，每天做到数次收蛋，并尽快清洁消毒。
﹣．．． 工作人员应将生产过程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特别是疑似疫病症状，通知当地畜牧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一旦怀疑发病，应将所需病料送往指定实验室。
﹣．．． 每群家禽的相关资料，如禽群史、登记情况、用药情况及生产数据等应在清群后保存两年以

上，该资料必须具有以下内容：
ａ）目的地和发运地；
ｂ）饲料消耗情况；
ｃ）生产性能；
ｄ）发病率、死亡率及发病死亡原因；
ｅ）实验室检查及其结果；
ｆ）家禽来源地；
ｇ）蛋发运目的地。

﹣．．． 传染病发生时，实验室检查结果应立即上报给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 孵化场（车间）设备及卫生要求

﹣．． 厂房设备卫生条件

﹣．．． 孵化场和饲养场应设有物理性屏障隔离，并分离运行。空间结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蛋的存贮和分级；
ｂ）消毒；
ｃ）预孵化；
ｄ）孵化；
ｅ）出雏；
ｆ）雏禽分发前的准备和包装。

﹣．．． 房屋构造能够防止鸟类和啮齿动物的进入；地板、墙面建筑材料应坚实且易于清洗；室内须

具有适宜的自然光、人工照明、空气流通和温度调节设备，且应具有废物安全卫生处理的规定。
﹣．．． 设备表面应光滑防水。
﹣．． 孵化场运行卫生条件

﹣．．． 蛋、可动设备和人员应单向流动。
﹣．．． 种蛋应来自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养殖场或部门，或符合上述标准的其他国家。
﹣．．． 孵化场应制定卫生管理制度，无论工作人员还是参观人员，进入生产区内应更衣淋浴，工作

人员应穿戴工作服、工作靴、帽，参观人员应穿戴保护服及靴帽。
﹣．．． 房屋和设备处于良好维修状态中。
﹣．．． 下述物品应进行消毒：

ａ）进入孵化器前的种蛋；
ｂ）孵化器定期消毒；
ｃ）每批种蛋孵化结束后，对孵化房及其设备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消毒。

﹣．．． 为评价孵化室的卫生状况，应制定微生物质量控制方案。
﹣．．． 对于任何生产过程中的异常变化及其他疑似传染病的临床症状，工作人员应通知畜牧兽医

行政管理部门。一旦怀疑发病，主管兽医应将疫病确诊所需的样品送往指定实验室进行诊断，并通知畜

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 孵化场的下列资料或数据至少应保存两年：

ａ）种蛋的来源和到达日期；
９

燉—



ｂ）孵化量；
ｃ）异常情况；
ｄ）实验室检查及其结果；
ｅ）疫苗接种程序（计划）；
ｆ）未能孵化种蛋的数量和用途；
ｇ）初孵雏的去向。

﹣．．． 一旦发生传染病，实验室检查结果应立即向主管兽医通报。

﹣． 疫病监测和控制方案

﹣．． 疫病监测和控制方案的制定、执行和监督

任何家禽饲养场应制定详细的符合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疫病监测和控制方案，
获得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和认可，并接受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官方兽医至

少每年对执行情况检查一次，养殖场应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官方兽医提供连续的疫情监测

信息。
﹣．． 疫病监测方案

﹣．．． 养禽场常规监测疾病的种类至少应该包括：新城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鸡败血支原体病、禽衣

原体病、火鸡支原体病、鸡沙门氏菌病、雏白痢沙门氏菌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禽结核和

亚利桑那沙门氏菌病、白血病、产量下降综合征、传染性支气管炎。
﹣．．． 应定期检测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城疫，怀疑发病时，需将病料送达指定实验室确诊。对白血

病和鸡白痢的净化，也要进行抗体监测。
﹣．．． 对于鸡沙门氏菌、雏白痢沙门氏菌和亚利桑那沙门氏菌感染，可以采用血清学或细菌学方法

检验，实验样品可以为血液、孵化器上的残留物、孵化室墙壁上的废料、水槽中的水和废料等。采取血样

进行鸡白痢燉沙门氏菌检测时，应根据该农场过去的发病率情况，来确定抽样动物的数量。
﹣．．． 对于鸡败血支原体和火鸡支原体感染，可以应用血清学、细菌学方法检验，对于初孵雏和火

鸡雏，还可观察到气囊病变。病料采集范围包括血液、初孵雏和火鸡雏、精液以及气囊、泄殖腔或气管拭

子。为了实现连续监测，对于产蛋群，禽群开产前应检测一次，此后每三个月复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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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畜、禽群不得患有的疾病名录

﹤． 任何畜群或动物个体都不得患有的疾病

﹤．． 多种动物共患病

口蹄疫、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炭疽、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
﹤．． 不同种属动物分别不得患有的疾病

﹤．．． 猪：猪瘟、猪水泡病、非洲猪瘟、猪丹毒、猪囊尾蚴病、旋毛虫病。
﹤．．． 牛：牛瘟、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牛海绵状脑病、日本血吸虫病。
﹤．．． 羊：绵羊痘和山羊痘、小反刍兽疫、痒病、蓝舌病。
﹤．．． 马属动物：非洲马瘟、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行性淋巴管炎。
﹤．．． 兔：兔出血病、野兔热、兔粘液瘤病。

﹤． 任何禽群都不得患有的疾病

鸡新城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鸭瘟、小鹅瘟、禽衣原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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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家畜屠宰加工企业兽医卫生规范

﹥． 屠宰场（厂）卫生要求

﹥．． 场址选择条件

屠宰场（厂）应距离交通要道、公共场所、居民区、学校、医院、水源至少 ５００ｍ以上，位于居民区主

要季风的下风处和水源的下游，地势较平坦，且具有一定的坡度。地下水位应低于地面 ０．５ｍ以下。
﹥．． 建筑布局

总体设计应遵循病、健隔离，原料、产品、副产品、废弃物的转运互不交叉的原则。整个建筑群须划分

为连贯又分离的三个区：宰前管理区、屠宰加工区、病畜禽隔离管理区，各区之间应有明确的分区标志，
并用围墙隔开，设专门通道相连。
﹥．．． 宰前管理区

宰前管理区应设动物饲养圈、待宰圈和兽医工作室。
﹥．．．． 饲养圈：地面应坚硬不透水，配备饮水、喂料和消毒设备，并具备排水、排污系统。
﹥．．．． 待宰圈：地面应坚硬、不透水，并备有宰前淋浴设备、排水、排污系统和消毒设施。
﹥．．．． 兽医工作室：备有适合于宰前检查的各种仪器设备。
﹥．．． 屠宰加工区

﹥．．．． 屠宰间厂房建设卫生要求

﹥．．．．． 厂房与设施应结构合理、坚固、便于清洗与消毒。
﹥．．．．． 厂房与设施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厂房高度应满足生产操作、设备安装与维修、采光和

通风的需要。
﹥．．．．． 厂房与设施应设有防止蚊蝇、鼠及其它害虫侵入或隐藏的设施，以及防烟雾、灰尘的设

施。
﹥．．．．． 厂房地面：应使用防水、防滑、不吸潮、可冲洗、耐腐蚀、无毒材料，坡度应为 １％～２％（屠

宰间应 ２％以上），表面无裂缝且无局部积水，易于清洗和消毒，明地沟应呈弧形，排水口须设网罩。
﹥．．．．． 厂房墙壁和墙柱：应使用防水、防潮、可冲洗、无毒、淡色的材料，墙裙贴瓷砖且其高度应

不低于 ２ｍ，顶角、墙角、地角呈弧形，便于清洗。
﹥．．．．． 厂房天花板：应表面光滑，不易脱落，能防止污物积聚。
﹥．．．．． 厂房门窗：应装配严密，使用不变形的材料制作，所有门窗及其他开口应安装易于清洗

和拆卸的纱门、纱窗，或压缩空气幕，并经常维修，保持清洁，内窗下斜 ４５°或采取无窗台结构。
﹥．．．．． 屠宰车间应有兽医卫生检验设施，包括同步检验、对号检验、旋毛虫检验、内脏检验、化

验室等。
﹥．．．． 传送装置

屠宰加工车间、内脏处理间、冷却间、冷藏库及其他加工车间应设置架空轨道和运转机，并附有防止

油污装置，以利屠宰产品的转运，放血地段的传送轨道下应设置收集血液的表面光滑的金属或水泥斜

槽，屠宰品的上下传递应采取金属滑筒，不同产品有不同筒道，一般屠宰场（厂）屠宰产品转送，应设置滑

杆。
﹥．．．． 通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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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可利用良好的自然通风，南方应有降温设备，门窗的开设要利于空气对流，要有防蚊、防蝇、防

尘装置，在车间入口处应设门斗。在大量产生水蒸气或大量散热的部位应装设排风罩或通风孔。空气交

换每小时 １～３次，交换的次数由悬挂的新鲜肉的数量和内部温度而定。
﹥．．．． 照明

车间内应有充足的自然光线和人工照明。照明灯具的光泽不应改变加工物体的本色，亮度应能满足

兽医检疫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工作需要，吊挂在肉品上方的灯具，应装有安全防护罩。
﹥．．．． 生产供水系统

应有充足的冷热水，水质应符合 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每个加工点应设有冷、热水龙头和蓄水池，蓄水

池应定期清洗、消毒。
制冷用水也应符合 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制冷及贮存过程中应防止污染。
制气、制冷、消防用水，应使用独立管道系统，不得与生产用水交叉连接。

﹥．．．． 污水排放系统

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根据污水排放量，地面设置若干装有滤水篦子的收容坑，排水管的直径应保

证坑内污水充分排出，并保证畅通无阻，排水管的出口处应设置清除脂肪装置，排出的污水应经过净化

和无害化处理，达到 ＧＢ１３４５７规定标准。
﹥．．．． 生产设备和用具

包括运输工具、工作台、挂钩、容器器具等，应采用无毒、无味、不吸水、耐腐蚀、经得起反复清洗、消

毒的材料制成，其表面应平滑、无凹坑和裂缝，设备及其组成部件应易于拆洗，禁止用竹木工器具和容

器。
﹥．．．． 卫生设施

﹥．．．．． 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在远离生产车间的下风处的适当地方设置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
其应采用便于清洗、消毒的材料制成，结构应严密，能防止害虫进入，并能避免废弃物污染厂区和道路。
﹥．．．．． 废水、废气（汽）处理系统，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 更衣室、淋浴室、厕所：应设有与职工人数相适应的更衣室、淋浴室和厕所。车间内的厕

所应有走廊与操作间相连，厕所的门窗不得直接开向操作间，便池应是冲水式，粪便排泄管不得与车间

的污水排放管混用。
﹥．．．．． 洗手、清洗、消毒设施：车间的进口处及车间内部的适当位置应配备冷、热水洗手设施，
并备有清洁剂和一次性纸巾。
﹥．．．．． 分割肉和熟肉制品车间及其成品库，应设置非手动洗手设施，并备有一次性纸巾。
﹥．．．．． 车间内应设有器具、容器和固定设备的清洗、消毒设备，并备有充足的冷、热水，这些设

施应为无毒、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制作。
﹥．．．．． 车库、车棚内应设置车辆清洗、消毒设施。
﹥．．．．． 活畜禽进口处及病畜隔离间、急宰间、化制间的门口应设有消毒池。
﹥．．．． 卫生管理

屠宰场（厂）应建立健全下列卫生管理规章制度：
ａ）车间内场地、工器具、操作台等定期清洗消毒制度；
ｂ）更衣室、淋浴室、厕所、工间休息室等公共场所定期清扫、清洗、消毒制度；
ｃ）废弃物定期处理、消毒制度；
ｄ）定期除虫、灭鼠制度；
ｅ）危险物保存和管理制度。

﹥．．．． 个人卫生要求

﹥．．．．． 厂区工作人员每年应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只有取得健康合格证方可上岗工作。
凡患有下列病症之一者，不得从事屠宰和接触肉制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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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
ｂ）活动性肺结核；
ｃ）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
ｄ）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

﹥．．．．． 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澡、勤换衣、勤理发，不留长指甲。
﹥．．．．． 生产人员不得将与生产无关的个人用品、饰物带入车间，进入车间时，应穿工作服，戴

工作帽，穿工作鞋，头发不许外露，肉品加工人员应戴口罩。
﹥．．．．． 生产人员离开车间时，应脱掉工作服、帽、鞋。
﹥．．．． 副产品车间及其他生产加工部门

车间卫生要求按 Ｄ１．２．２．１的规定执行。
﹥．．．． 冷却

有足够大的冷却间和冷冻间

﹥．．． 病畜隔离管理区

﹥．．．． 病畜圈（舍）
卫生要求按 Ｄ．１２１１规定执行。
污水按 Ｄ１２２６规定进行预处理，然后排放到厂区排污系统。

﹥．．．． 急宰间

车间建筑要求按 ４２２１规定执行，通风、照明、供水、污水排放、生产设备及用具、卫生设施、卫生

管理、个人卫生要求等按 Ｄ．１．２．２．３～Ｄ．１．２．２．１０规定执行。
﹥．．．． 化制间

根据不同目的，分别设置干法化制、湿法化制和焚毁等设施。
污水排放按 Ｄ．１．２．２．６规定进行预处理，然后排放到厂区的排污系统。

﹥．．．． 有条件食用肉加工间

车间卫生要求与 Ｄ．１．２．２．１同。
根据不同情况，可设置高温等处理设施。

﹥． 屠宰过程中卫生要求

﹥．． 宰前卫生要求

﹥．．． 待宰动物应来自非疫区，并有兽医检疫合格证。
﹥．．． 经宰前检疫后，停食静养 １２ｈ～２４ｈ，充分饮水，但送宰前 ３ｈ停止饮水。
﹥．．． 将待宰猪喷洗干净，体表不得有灰尘、污泥、粪便等物。
﹥．．． 送宰时应有兽医人员签发“送宰合格证”，送宰猪通过屠宰通道时，应按顺序赶送，不得脚踢、
棒打。
﹥．． 屠宰操作卫生要求

﹥．．． 电麻致昏

致昏的强度以使待宰畜处于昏迷状态，失去攻击性，消除挣扎，保证放血良好为准，不能致死，禁止

锤击，操作人员应穿戴合格的绝缘鞋、绝缘手套。
﹥．．． 刺杀放血

刺杀由经过训练的熟练工人操作，采用垂直放血方式，除清真屠宰场（厂）外，一律采用切断颈动脉、
颈静脉法或真空刀放血法，沥血时间不得少于 ５ｍｉｎ，禁止心脏穿刺放血法，放血刀消毒后轮换使用。
﹥．．． 剥皮

手工或机械剥皮均可，剥皮力求仔细，避免损伤皮张和胴体，防止污物、皮毛、脏手沾污胴体，禁止皮

下充气作为剥皮的辅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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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毛

﹥．．．． 严格控制水温和浸烫时间，猪的浸烫水温以 ６０℃～６８℃为宜，浸烫时间为 ５ｍｉｎ～７ｍｉｎ，
防止烫生、烫老。刮毛力求干净，不应将毛根留在皮内，使用打毛机时，机内淋浴水温保持在 ３０℃左右。
禁止吹气、打气刮毛利用松香拔毛。
﹥．．．． 烫池水每班更换一次，采用冷水喷淋降温净体。
﹥．．． 编号

在每头屠体的耳部和腿部外侧用毛笔编号，字迹应清晰，不得漏编、重编。
﹥．．． 开膛、净膛

剥皮或退毛后立即开膛，开膛沿腹白线剖开腹腔和胸腔，切忌划破胃肠、膀胱和胆囊。摘除的脏器不

准落地，心、肝、肺和胃、肠、胰、脾应分别保持自然联系，并与胴体同步编号，由检疫人员按宰后检验要求

进行卫生检疫。
﹥．．． 冲洗胸、腹腔

取出内脏后，应及时用足够压力的净水冲洗胸腔和腹腔，洗净腔内淤血、浮毛、污物。
﹥．．． 劈半

将检疫合格的胴体去头、尾，沿脊柱中线将胴体劈成对称的两半，劈面要平整、正直，不应左右弯曲

或劈断、劈碎脊柱。
﹥．．． 整修、复验

﹥．．．． 修割掉所有有碍卫生的组织，如暗伤、脓疱、伤斑、甲状腺病变淋巴结和肾上腺。
﹥．．．． 整修后的片猪肉应进行复验，合格后割除前后蹄，用甲基紫液加盖验讫印章。
﹥．．． 整理副产品

﹥．．．． 整理副产品应在副产品整理间进行。
﹥．．．． 分离心、肝、肺：切除肝韧带和肺门结缔组织，摘除胆囊时，不得使其损伤，猪心上不得带

护心脂，猪肝上不得带水疱，猪肺上端允许保留 ５ｃｍ气管。
﹥．．．． 分离脾、胃：将胃底端脂肪切除，切断与十二指肠连接处和肝胃韧带，剥开网油，从网膜上

切除脾脏。
翻胃清洗时，一手抓住胃头冲洗胃部污物，用刀在胃大弯处戳开约 １０ｃｍ长小口，将胃翻转，用长流

水将胃冲洗干净。
﹥．．．． 扯大肠：将大肠摆正，从结肠末端将花油撕至离肓肠与小肠连结处约 １５ｃｍ～２０ｃｍ，割

断、打结。不得使肓肠受损。
翻洗大肠，一手抓住肠的一端，另一手自上而下挤出粪污，并将肠子翻出一小部分，用一手二指撑开

肠管，另一手向肠管翻转夹层内灌水，随水下坠，肠管自动翻转，经清洗，整理的大肠，不得带粪污，不得

断肠。
﹥．．．． 扯小肠：将小肠从割离胃的断端拉出，一手抓住花油，另一手将小肠断端挂于操作台边，
断口向下，操作时不得扯断、扯乱。扯出的小肠应及时采用机械或人工方法排除粪污。
﹥．．．． 摘胰脏：从肠系膜中将胰脏摘下，应少带脂肪。
﹥．．．． 整理好的脏器应及时发送或送至冷却间，不得长时间堆放。
﹥．．． 皮张和鬃毛整理

皮张和鬃毛整理应在专用房间内进行。
皮张和鬃毛应及时收集整理，皮张应抽去尾巴，刮除血污、皮肌和脂肪，及时送往加工处，不得堆压、

日晒，鬃毛应及时摊干晾晒，不能堆放。
﹥．． 屠宰检疫要求

﹥．．． 宰前检疫

﹥．．．． 入场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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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证验物：检查有无免疫证、产地检疫证，这些证明是否有效。如果是外地动物，检查有

无出县境检疫证、车辆消毒证等。证物是否相符，了解途中病、死情况。
﹥．．．．． 卸载后进行群体检疫，挑出可疑病畜进行个体检疫，其检查方法按 ＧＢ１６５４９规定的方

法进行，通过上述检疫发现病畜后立即转送病畜隔离圈。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检查。
﹥．．．． 待宰检疫

经过入场检疫，将健康动物放入饲养圈，继续进行观察，送宰前再作一次群体检疫，挑出可疑病畜

后，转入待宰圈，停食、饮水、观察，确实证明为健康动物后，由兽医检疫人员签发“送宰合格证”，然后才

能进入屠宰间。
﹥．．． 宰前检查后处理

﹥．．．． 经宰前检查发现患有牛瘟、牛肺疫、马腺疫、非洲猪瘟、非洲马瘟及其他国内没有报导发生

的传染病病畜和疑似病畜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ａ）禁止屠宰，停止调运动物，采取紧急防疫措施，并立即向当地农牧部门主管机关报告疫情，按相

关法令处理；
ｂ）病畜和同群动物用密闭运输工具运至化制间或当地指定地点采取不放血的方式全部捕杀，尸体

销毁；
ｃ）宰前管理区进行严格消毒，并经农牧部门主管机关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 经宰前检查发现患有口蹄疫、猪传染性水疱病、猪瘟、蓝舌病病畜及疑似病畜时，按下列规

定处理：
ａ）禁止屠宰、停止调运动物，采取紧急防疫措施，并立即向当地农牧部门主管机关报告疫情，按相

关法令处理；
ｂ）病畜用密闭运输工具送至化制间或当地指定地点，采取不放血的方式捕杀，尸体化制或销毁，化

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湿化或干化；
ｃ）同群畜送急宰间急宰，胴体内脏送有条件可食用肉车间按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理，处理后方可

出场（厂），皮、毛、血、骨消毒后方可出场（厂）；
ｅ）对宰前管理区、病畜管理区以及所经过的道路施行严格消毒，并采取防疫措施，经农牧部门主管

机关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 经宰前检查发现水肿、气肿疽、狂犬病、羊快疫、羊肠毒血症、马流行性淋巴管炎、马传染性

贫血、急性钩端螺旋体病、李氏杆菌病、结核、羊痘、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粘膜病、急性猪丹毒、布鲁氏菌

病、猪密螺旋体痢疾、马鼻腔肺炎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ａ）病畜用密闭工具送急宰间，采取不放血的方式捕杀，然后送化制间进行化制或销毁；
ｂ）宰前管理区进行严格消毒后，方可恢复生产；
ｃ）同群畜可继续送宰。

﹥．．．． 除了 Ｄ．２．３．２．１～Ｄ．２．３．２．３所列传染病外，患有其他疾病的家畜，除患病畜送急宰间急

宰外，其他同群畜正常送宰。急宰的病畜，根据具体情况，或送“有条件食用肉处理间”加工利用，或采取

化制或销毁方法处理。
﹥．．．． 宰前检查后的处理过程均需作详细记录并归案。
﹥．．． 宰后检验

头、蹄、内脏和胴体施行同步检验（皮张编号），暂无同步检验条件的要统一编号，集中检验，综合判

定，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检验。
﹥．．．． 头部检验

﹥．．．．． 猪头检验：剖检两侧颌下淋巴结和外咬肌，视检鼻盘、唇、齿龈、咽喉粘膜和扁桃体。
﹥．．．．． 牛头检验：视检眼睑、鼻镜、唇、齿龈、口腔、舌面以及上下颌骨的状态，触查舌体，剖检两

侧颌下淋巴结和咽后内侧淋巴结，视检咽喉粘膜和扁桃体，剖检舌肌（沿系带面纵向切开）和两侧内外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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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 羊头检验：视检皮肤，唇和口腔粘膜。
﹥．．．．． 马、骡、驴和骆驼头部的检验：剖检两侧颌下淋巴结、鼻甲、鼻中膈及咽头。
﹥．．．． 内脏检验

﹥．．．．． 胃、肠检验：视检胃肠浆膜，剖检肠系膜淋巴结，牛、羊尚须检查食道，必要时剖检胃肠粘

膜。
﹥．．．．． 脾脏检验：视检外表、色泽、大小，触检弹性，必要时剖检脾髓。
﹥．．．．． 肝脏检验：视检外表、色泽、大小，触检弹性，剖检肝门淋巴结，必要时剖检肝实质和胆

囊。
﹥．．．．． 肺 脏 检 验：视 检 外 表、色 泽、大 小，触 检 弹 性，剖 检 支 气 管 淋 巴 结 和 纵 膈 后 淋 巴 结（牛、
羊），必要时剖检肺实质。
﹥．．．．． 心脏检验：视检心包及心外膜，并确定肌僵程度，剖检心肌、心内膜及血液凝固状态，猪

心，特别注意二尖瓣的病损。
﹥．．．．． 肾脏检验：剥离肾包膜，视检外表、色泽、大小、触检弹性，必要时纵向剖检肾实质。
﹥．．．．． 乳房检验（牛、羊）：触检弹性，剖检淋巴结，必要时剖检实质。
﹥．．．．． 必要时剖检子宫、睾丸和膀胱。
﹥．．．． 胴体检验

检查以下各项内容：
ａ）首先判定放血程度；
ｂ）视检皮肤、皮下组织、脂肪、肌肉、胸膜、腹膜等有无异状；
ｃ）剖检颈浅（肩前）淋巴结、股前淋巴结、腹股沟浅淋巴结、腹股沟深（或髂内）淋巴结，必要时增检

颈深淋巴结和月国淋巴结。
﹥．．．． 寄生虫检验

﹥．．．．． 旋毛虫和住肉孢子虫检验：由每头猪左右横膈膜肌脚采取不少于 ３０ｇ肉样两块（编上与

胴体同一编号），撕去肌膜，剪取 ２４个肉粒（每块肉样 １２粒），制成肌肉压片，置低倍显微镜下或旋毛虫

投影仪上检查，也可采取集样消化法检查，发现虫体或包囊，根据编号查对胴体、头和心脏。
﹥．．．．． 囊尾蚴的检验：主要检查部位为咬肌、深腰肌和膈肌，其他可检部位是心肌、肩胛外侧肌

和股内侧肌（马、驴、骡不检验）。
﹥．．． 宰后检验后处理

﹥．．．． 宰后发现 Ｄ．２．３．２．１条中所列的传染病，按 Ｄ．２．３．２．１条中 ａ）、ｂ）和 ｃ）方法处理，但其中

ｃ）中的“宰前管理区”应改为“屠宰加工区”。
﹥．．．． 宰后发现 Ｄ．２．３．２．２条中所列的传染病时，按 Ｄ．２．３．２．２条中 ａ）、ｂ）和 ｃ）方法处理，但其

中 ｃ）应按 Ｄ．２．３．４．１中 ｃ）改动。
﹥．．．． 宰后发现 Ｄ．２．３．２．３条中所列的传染病时，按 Ｄ．２．３．２．３条中 ａ）、ｂ）和 ｃ）方法处理，同样

其中 ｃ）也应按 Ｄ．２．３．４．１中 ｃ）改动。
﹥．．．． 宰后发现 Ｄ．２．３．２．１、Ｄ．２．３．２．２和 Ｄ．２．３．２．３条中所列的传染病以外其他疫病时，按

Ｄ．２．３．２．４条规定处理。
﹥．．．． 宰后检验发现寄生虫病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ａ）在肉样压片中，发现旋毛虫包囊或钙化的旋毛虫虫体时，头、胴体和心脏作湿化处理或销毁；
ｂ）在肉样压片中，如发现住肉孢子虫时，作湿化处理或销毁；
ｃ）如在规定检验部位 ４０ｃｍ２面积内发现囊尾蚴或钙化虫体时，全尸作湿化处理或销毁；
ｄ）如发现弓形虫，全尸作湿化处理或销毁；
ｅ）如发现肝片吸虫、弓形腹腔吸虫、棘球蚴、肝线虫、肺线虫、细颈囊尾蚴、肾虫、猪孟氏双槽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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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睾吸虫、腭口线虫、猪浆膜线虫，按下列规定处理：
１）病变严重，且肌肉有退行性变化者，胴体和内脏作湿化处理或销毁，肌肉无变化者，剔除病变部

分化制或销毁，其余部分高温处理后出厂；
２）病变轻微，剔除病变部分化制或销毁，其余部分不受限制出厂。

﹥．．．． 宰后发现肿瘤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ａ）在一个器官发现肿瘤病变，胴体不瘠瘦，并无其他明显病变者，病变脏器作化制或销毁，其余部

分高温处理；如胴体瘠瘦，肌肉有病变者，全尸化制或销毁；
ｂ）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发现肿瘤病变者，全尸化制或销毁；
ｃ）确诊为淋巴肉瘤、白血病磷状上皮细胞癌者，全尸化制或销毁。

﹥．．．． 经宰后检验发现为普通病、中毒和局部病损时，按下述规定处理：
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全尸作化制或销毁：脓毒症、尿毒症、黄疸、过度消瘦、大面积坏疽、急性中

毒、全身肌肉和脂肪变性、全身性水肿和出血的病畜；
ｂ）局部有下列病变之一者，割除病变部分化制或销毁，其余部分不受限制：创伤、化脓、炎症、硬变、

坏死、寄生虫损害、严重的瘀血、出血、病理性肥大或萎缩、异色、异味及其他有碍卫生的部分。
﹥．．．． 鲜肉的卫生标记：不管胴体和内脏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均须盖上与判定结果相一致的统一

印章，印章染料对人无害，盖后不流散，迅速干燥，附着牢固。
﹥．．．．． 应由官方兽医负责为鲜肉加盖卫生标记。
﹥．．．．． 鲜肉卫生标记图章应为椭圆形，宽 ６．５ｃｍ，高 ４．５ｃｍ，应清晰的标明以下内容：

ａ）在其上部，用大写字母标明出口国，也可按国际惯例用该出口国大写缩写字母；
ｂ）在其中部为官方兽医批准的屠宰厂的编号；
ｃ）还应标明实施鲜肉检疫的官方兽医；
ｄ）字母必须高 ０．８ｃｍ，数字高 １ｃｍ。

﹥．．．．． 鲜肉卫生标记的染料为甲基紫。
﹥．．．．． 用 Ｄ．２．３．４．８．２规定的兽医卫生验讫图章和 Ｄ．２．３．４．８．３规定的染料在胴体（劈半后

的二分之一胴体）下述部位加盖标记：
ａ）重量超过 ６０ｋｇ的胴体，在大腿外部、腰部、背部、乳部、肩部和肋部加盖印章；
ｂ）小于 ６０ｋｇ的胴体，在大腿外侧和肩部加盖印章。

﹥． 分割厂卫生要求

﹥．． 厂址选择条件

厂址选择按 Ｄ．１．１规定进行。经当地城市规划、卫生部门批准，也可建在城镇的适当地点。
厂区内应绿化，厂区主要道路和进入厂区的主要道路（包括车库和车棚）应铺设适于车辆通行的坚

硬路面（如混凝土或沥青路面），路面应平坦，无积水，厂区有良好的给、排水系统。
厂区内不得有臭水沟、垃圾堆或其他有碍卫生的场所。

﹥．． 建筑布局

根据生产能力和工艺流程，应设相应大小的盛放鲜肉的冷却间、肉品分割加工间、肉品包裹间、肉品

包装间、贮藏间、废弃肉（不适合于食用）和查封肉（有碍卫生肉）存放间，以及兽医服务专用间、卫生检测

室、更衣室、淋浴室、厕所等。
﹥．． 厂房建设卫生要求

﹥．．． 厂房建设要求：按 Ｄ．１．２．２．１．１～Ｄ．１．２．２．１．７规定执行。
﹥．．． 通风要求：按 Ｄ．１．２．２．３规定执行。
﹥．．． 照明要求：按 Ｄ．１．２．２．４规定执行。
﹥．．． 生产供水系统：按 Ｄ．１．２．２．５规定执行，但冷、热水龙头应采用非手动式，并取消“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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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排放系统：按 Ｄ．１．２．２．６规定执行。
﹥．．． 生产设备和用具：按 Ｄ．１．２．２．７规定执行。
﹥．．． 卫生设施：按 Ｄ．１．２．２．８中 ｂ）～ｇ）规定执行。
﹥．．． 冷却间、肉品分割加工间、贮藏间应备有温度调控装置，并配有温度表或电子温度记录仪。
﹥．．． 卫生检测室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以便于实施旋毛虫检验等项目。
﹥．．． 有保证兽医工作人员随时进行监督检查的必要兽医设施

﹥．．． 对于分割后不适于食用的废弃肉或因有碍卫生的查封肉，应有特制的不透气、不漏水的容

器盛放，并加盖。如果数量大，当日无法送去化制或销毁时，应放在专用的房间内，并加锁，防止非法转

移。
﹥．． 卫生管理

按 Ｄ．１．２．２．９中 ａ）～ｅ）规定执行。
﹥．． 个人卫生要求

按 Ｄ．１．２．２．１０规定执行。

﹥． 鲜肉分割卫生要求

﹥．． 选料

为了保证分割肉的品质卫生，分割肉的原料应是经兽医进行宰前、宰后商品检验之后的猪的新鲜胴

体，即无病害、大小肥瘦适中、肌肉丰满、皮薄、臂圆、背宽、肉色红润的胴体。
﹥．． 准备分割的鲜肉，经兽医检验合格后，放入冷却间，此间温度应一直保持在 ７℃以下。
﹥．． 分割

﹥．．． 分割间的温度不得超过 ８℃～１２℃。
﹥．．． 加工规格

﹥．．．． 对内、外销分割肉分割成如下四块：
ａ）猪颈背肌肉（编号为Ⅰ）不低于 ０．８ｋｇ（内销无重量限制）；
ｂ）猪前腿肌肉（编号为Ⅱ）不低于 １．３５ｋｇ（内销无重量限制）；
ｃ）猪大排肌肉（编号为Ⅲ）不低于 ０．５５ｋｇ（内销无重量限制）；
ｄ）猪后腿肌肉（编号为Ⅳ）不低于 ２．２０ｋｇ（内销无重量限制）。

﹥．．．． 对港销分割肉分割成如下五块：
ａ）前腿精肉；
ｂ）后腿精肉；
ｃ）大排；
ｄ）小排；
ｅ）肋排；
以上五块均无重量限制。

﹥．．． 品质规格

﹥．．．． 内、外销分割肉，每块均去皮、皮下脂肪及骨骼，保留肌膜及大排的腱膜（腱膜上前后端的

肌肉允许存在），剔骨后暴露出的筋络、软骨膜允许存在（内销分割肉剔骨露出的部分脂肪可以不修）。
﹥．．．． 对港销分割肉，前腿精肉、后腿精肉除去皮、骨，尽量修净皮下脂肪，允许保留肌膜、腱肌及

剔骨后暴露的脂肪、骨膜和筋络等；大排、小排、肋排带骨，尽量除去脂肪，刀法尽量平整，不外露骨骼。
﹥．．． 月兼部分离

从后腿内侧开割至腰荐椎连接处，开割刀口成弧形，腰肌要带在后腿上，不准割掉。
﹥．．． 部位分段

将原料放在平台上，背部朝前，剖面向上，看准部位，两手均匀推向电锯，按下述方法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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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第一刀从第 ５、６肋骨（允许差一根肋骨）斩下，为颈背肌肉（Ⅰ）和前腿肌肉（Ⅱ）的原料；
ｂ）第二刀从腰荐椎连接处（允许带荐椎一节半）斩下，后腿部位为后腿肌肉（Ⅳ）原料，腰肌可连在

后腿肌肉上；
ｃ）第三刀，在脊椎骨下约 ４ｃｍ～５ｃｍ将肋骨平行斩下，脊背部位为大排肌肉（Ⅲ）原料；
ｄ）第四刀，将前腿腕关节斩去 １ｃｍ～２ｃｍ；
ｅ）第五刀，将后腿跗关节斩去 ２ｃｍ～３ｃｍ。

﹥．．． 去皮及皮下脂肪

﹥．．．． 剥前后腿皮下脂肪

前腿从桡骨、尺骨处开口，后腿从小腿骨处开口（即前腕、后跗两个关节头），脂肪向上，刀刃顺肌肉

外侧走，注意保留肌膜、腱膜和肌肉的完整。剥前腿皮下脂肪时，应在Ⅰ、Ⅱ号肉分离后进行。
﹥．．．． 剥大排皮下脂肪

顺大脊肌肉膜外侧将大排皮下脂肪割去，割去剩余的块状、片状脂肪。
﹥．．．． 修割

修割时要求刀法平直、轻修簿削，保持肌膜、腱的完整。肌肉表面的脂肪要全部修净。
﹥．．． 剔骨

﹥．．．． 开胸肌

将颈背及前腿部位的整块肉平放在操作台上，用刀从颈背肌肉处与脂肪处割开，再从第 ４根肋骨下

开割，割下有甲骨内侧肌肉，此即Ⅰ、Ⅱ号肉分离。
挖颈背：在颈背部的肋下，沿肋骨与胸椎骨，颈椎骨开割，削下颈背部肌肉，即为Ⅰ号肉。

﹥．．．． 剔前腿骨

先剔肩甲骨（包括其软骨，应注意从肩甲骨和肱骨连接处割开），后剔肱骨、桡骨和尺骨。
剔前腿骨时，应从肌肉之间肌膜处和靠近骨骼处下刀，刀头要紧贴骨膜，防止割破肌肉，保持肌肉完

整，此即Ⅱ号肉。
﹥．．．． 剔大排骨

沿脊椎骨的脊突和横突剔下脊椎骨，此即为大排肌肉，亦即Ⅲ号肉。
大排肌肉上的腱膜允许存在，前端紧贴腱膜上的肌肉也允许存在。

﹥．．．． 剔后腿骨

先剔除髋骨，再剔除第七腰椎荐椎和尾椎、股骨及小腿骨，最后剔除膝盖骨，此即后腿肌肉，即Ⅳ号

肉。
剔后腿骨时，着刀要从骨与肌肉之间的肌膜处和紧贴骨骼处剔开，以防止肌肉的外观受到破坏。

﹥．．．． 修整

要求把不同的肌肉间（表面部分）和剔骨后暴露出的部分脂肪、筋腱、硬、软骨、骨渣、骨刺都要修净，
对于肌肉间要求修割的脂肪也要修净，经整修过的分割肉即为成品分割肉。
﹥．．．． 检验

对于修整好的成品分割肉需经兽医卫检人员检验，将合格的成品分割肉转入冷却库，凡不符合规格

和质量卫生要求的一律不能放行。
分割时，肉的 ｐＨ值不得超过 ６．１（即第 １３肋骨处背最长肌的 ｐＨ值）。

﹥．．．． 成品分割肉的冷却

肉品进库之前库温应保持在－２℃，相对温度为 ８５％～９０％，肉品进库后，库温应保持在 ０℃左右。
冷却时间不超过 ２４ｈ，冷却结束后肉的深层温度不得高于 ４℃。
﹥．．．． 分割肉的卫生控制

分割前应该通知官方兽医，分割过程应该在官方兽医监督下进行，官方兽医的监督工作应包括：
ａ）对分割鲜肉进入和成品肉运出的登记和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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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对分割过程的卫生监督；
ｃ）对厂房设施卫生条件的监督；
ｄ）对工作人员卫生状况的监督；
ｅ）对刀具、刀板、器械、工作台、传送带等设备消毒制度的监督；
ｆ）对有害菌、有害添加剂和其他未经批准的化学物质的抽样检查，并进行记录和登记；
ｇ）为了保证产品符合卫生要求，兽医人员认为有必要采取的其他监督工作。

﹥．．．． 分割肉的卫生标记

﹥．．．．． 可用椭圆形的标签作为分割肉的卫生标记，该标签应用硬物按 Ｄ．２．３．４．８．２的规格，并

要符合所有卫生要求，其上应清晰的标明以下内容：
ａ）在其上部，用大写字母标明出口国，或按国际惯例用大写缩写字母；
ｂ）在其中部，标明官方兽医批准的分割厂的编号；
ｃ）还应指明实施卫生检疫的官方兽医；
ｄ）字母和数字高应为 ０．２ｃｍ。

﹥．．．．． 标签应有编号。每一个包裹单位应放置一枚标签，并在包裹物之外可看清标签的标记内

容。
﹥．．．． 成品分割肉的包裹

﹥．．．．． 冷却的成品分割肉（见 Ｄ．４．３．７．７）应立即（至少是在 ２４ｈ之内）进行包裹。
﹥．．．．． 包裹材料应是透明、无色、无味、无毒的，并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条件：

ａ）应不改变鲜肉的感官特性；
ｂ）应无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ｃ）应有足够的强度，以便在运输和搬运中能有效的保护肉品。

﹥．．．． 成品分割肉的包装

﹥．．．．． 根据出口或内销的需要，制作包装箱。也可以使用瓦楞纸箱包装，瓦楞纸箱的制作应符

合 ＧＢ燉Ｔ６５４３规定，使用瓦楞纸箱包装时，只许一次性使用，不许反复使用。
﹥．．．．． 包装箱的材料应符合 Ｄ．４．３．７．１０．２中 ａ）～ｃ）的要求。

如果产品来自转基因动物或喂饲动物性蛋白的动物，应在包装箱上印上明显标志。
﹥．．．．． 包装

包装人员要严格按照卫生要求进行操作。按照装箱要求把肉品整齐摆好，防止污染或异物进入。
纸箱外须用打包带捆扎结实。

﹥． 鲜肉贮存和运输卫生要求

﹥．． 鲜肉的贮存

﹥．．． 鲜肉入库时，要分清品种、级别，点清数量，并与发货单位及时核对清楚。
﹥．．． 入库肉品应有兽医检验合格章，无血、无毛、无污染，不带头、蹄、尾，符合内外销要求，否则不

得入库。
﹥．．． 库内吊轨悬挂重量不得超过设计负荷标准要求，每米轨道不准超过 ２５０ｋｇ，即Ⅰ级肉每条轨

道不超过 ５０头，２级肉不超过 ５５头，３级肉不超过 ６０头，白条肉排列间隙要求均匀。
﹥．．． 肉品冷却、冷冻应符合标准规定，冷却 ２０ｈ，肉温达到 ０℃～４℃，冷冻 ２０ｈ，内销白条肉为

－１２℃，外销－１５℃，方能转库，并设专人测温，作好记录。
﹥．．． 冷却、冷冻间要及时清理冰霜，以提高制冷效能，使冷却间达－２℃，冷冻间达－２３℃。
﹥．．． 注意冷却间、冷冻间库房卫生，防止肉品污染。
﹥．． 鲜肉的运输

﹥．．． 鲜肉采用保温车，吊挂式运输，装卸时，严禁脚踏、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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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肉采用保温车运输，温度保持冻结状态。
﹥．． 运输过程中卫生控制

﹥．．． 运输车辆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应保持一定的温度要求。
﹥．．． 运输车辆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内表面以及可能与肉品接触的部分应用防腐材料制成，并不得改变肉品的理化特性，或危害人

体健康。内表面应光滑，易于清洗和消毒；
ｂ）配备适当装置，防止肉品与昆虫、灰尘接触，且要防水；
ｃ）对于运输的胴体（半个或四分之一胴体），应用防腐支架装置，以悬挂式运输，其高度以鲜肉不接

触车箱底为宜。
﹥．．． 运输肉品的车辆，不得用于运输活的动物或其他可能影响肉品质量或污染肉品的产品。
﹥．．． 运输肉品的车辆，不得同车运输其他产品。
﹥．．． 肉品不得用不清洁或未经消毒的车辆运输。
﹥．．． 发货前，官方兽医应确定运输车辆及搬运条件是否符合卫生要求，并签发运输检疫证明。

﹥． 冷藏厂卫生要求

﹥．． 按照要求，冷藏库的温度应为－１８℃，一昼夜升降温度不得超过 １℃。
﹥．． 没有经过冻结的肉品，不得直接入冷藏库，冻结温度应降到不高于冷藏库温度 ３℃时才能入库，
以防止带进热气，损坏冷藏库的设备。
﹥ 冷库要加强肉品保管和检疫工作，重视肉品养护，注意卫生，减少干耗损失，库内要求无污垢、
无霉菌、无异味，无鼠害、无霜冻杂物，并有专职卫生检疫人员检查入、出库的肉品。肉及肉制品在进入库

时，应有卫生检疫印章和其他质量检验证明。
﹥ 对库存肉品应执行先进先出的原则，认真掌握贮存安全检查期，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如发现肉

品变质、酸败、脂肪变黄等现象时，应迅速处理。
肉品贮藏安全期参照数如下：
品名 库房温度 安全期

冻猪肉 －１５℃～－１８℃ ７～１０个月

冻牛肉 －１５℃～－１８℃ ８～１１个月

﹥ 肉品堆放要符合规定，堆垛要整齐，安全合理，以提高库容利用率，要求达到库位的 ７％，货位堆

垛要求：
距低温库顶棚 ０．２ｍ
距顶排管下侧 ０３ｍ
距顶排管横侧 ０２ｍ
距无排管墙壁 ０２ｍ
距墙排管外侧 ０４ｍ
距库内立柱 ０２ｍ

﹥ 严格掌握不同肉品分类堆垛的要求，外销肉不能与内销肉混放，带皮肉不能与去皮肉混放，鱼

类不能与肉类混放。
﹥ 要认真记载肉品的进出库时间和品种、数量、等级、质量、包装等情况，按堆挂牌，定期核对账

目，出一批清一批，做到账货、账卡相符。
﹥ 保证冷库门关闭严密；库门风幕要求随门开启，关闭灵活可靠，以减少热冷空气对流。
﹥ 为了确保肉品质量，应保持库肉及搬运工具的清洁，严防库内有冰、霜、水、杂物等。
﹥ 库内肉品处理后，一定要进行排管冲霜，且进行库内消毒，库温应保持在－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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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鲜家禽肉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 企业环境卫生

﹦ 禽肉生产企业应建在地势较高，干燥，水源充足，交通方便，无有害气体、灰尘及其他污染源，便

于排放污水的地区。污水处理、气体排放应符合 ＧＢ１３４５７要求。
﹦ 屠宰场（厂）不得建在居民稠密的地区。冷库经当地城市规划、卫生部门批准，可建在城镇适当

地点。
﹦ 加工区和生活区应当分开设置。
﹦ 场区路面应铺设水泥，并保持平整，空地应绿化。
﹦ 场区内应有良好的给、排水系统，场区地面不得有积水，不得有废弃物堆积或其他有碍卫生的

物质。
﹦ 场区内不得有产生有害（毒）气体或其他有碍卫生的场地和设施。
﹦ 场区内禁止饲养与禽类无关的动物，定期灭鼠、除虫。
﹦ 场区卫生间应有冲水、洗手、防虫、防蝇设施。
﹦ 锅炉房、贮煤场所、污水及污物处理设施应与屠宰车间、分割车间及肉制品车间相隔一定的距

离，并位于主风向的下风处。
﹦ 场区应分设人员进出、成品出场与禽进场、废弃物出场的专用场门，禽进场门应设有与门同

宽，长 ３ｍ，深 １０ｃｍ～１５ｃｍ的车轮消毒池。

﹦ 车间及设施设备卫生

﹦ 地面及排水

﹦ 地面应不渗水、不积水、防滑，无裂缝，易于清洗消毒，排水坡度为 ２％～２５％。
﹦ 排水系统应有防止固体废弃物进入的装置。
﹦ 排水沟为明沟或加盖，沟底角应呈弧型（曲率半径应在 ３ｃｍ以上）。
﹦ 排水管应为 Ｓ型或 Ｕ型，有防鼠及防止臭味溢出的水封装置。
﹦ 墙壁、门窗及天花板

﹦ 墙壁应光滑、坚固、不透水。
﹦ 墙壁和天花板应使用无毒、防水、防霉、不脱落、耐酸碱、耐腐蚀、易于清洗消毒的白色或浅色

材料修建。墙角、地角、顶角呈弧型（曲率半径应在 ３ｃｍ以上）。
﹦ 门窗应使用浅色、平滑、易清洗、不透水、耐磨损、耐腐蚀的绝缘材料制成。
﹦ 封闭的窗户应装设纱窗。
﹦ 内窗台与墙面呈 ４５°夹角。
﹦ 屠宰分割车间应设与门同宽的鞋底消毒池或鞋底消毒垫。
﹦ 通风及照明设施

车间应设有通风和蒸汽抽排设施，排气口应设防蝇虫、防尘装置，进风口应加设过滤装置。车间内应

有适度的照明，照明设施应有防护罩。
﹦ 供水设施

﹦ 应有饮用水压力供应系统和热饮用水供应系统，水量充足，饮用水与非饮用水的管道应有明

显标志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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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用水应符合 ＧＢ５７４９要求。非饮用水可以用于消防、致冷设备的冷却以及屠宰车间羽毛

废弃物的转移。
﹦ 水质卫生检测应由政府职能部门检测，每年不少于两次，企业应在官方兽医的监控下，定期

进行自检。
﹦ 储水设施应采用无毒、不致污染水质的材料制成，并有防止污染的措施和定期检查记录。
﹦ 屠宰、分割和无害化处理应有热水供应系统。
﹦ 清洗、消毒设施

﹦ 车间、卫生间入口处及靠近工作台的地方，应设有洗手、消毒、干手设施和工具清洗、消毒设

备，洗手的水龙头要有冷、热水供应并采用非手动式开关。
﹦ 洗手设施的排水管应连接下水管道。
﹦ 干手设施应采用烘手器或一次性使用的消毒纸巾。
﹦ 消毒用水应不低于 ８２℃。
﹦ 应有用于存放洗涤剂、消毒剂的房间或安全之处，并有明确的领用制度和记录。
﹦ 清洁剂、消毒剂及其类似物的使用不能对工具、设备和鲜肉产生不良影响，使用后对工具和

设备应用生产用水进行彻底冲洗，并作好原始记录。
﹦ 更衣室、淋浴室及卫生间

﹦ 应在屠宰区、掏脏区、分割区与冷藏区分别设置男女更衣室。更衣室与加工车间相连，大小与

加工能力相适应，并通风排气良好。更衣柜应编号，顶部呈坡型，每人一柜，个人衣物与工作服、鞋、帽分

格存放。更衣室应设有工间休息时挂衣服的衣架。
﹦ 淋浴间和卫生间应与更衣室相连，淋浴间地面排水畅通，排气良好；卫生间采用水冲式，厕所

旁应有足够数量的洗手盆。
﹦ 运输设施

﹦ 对运输禽车辆、运肉工具应设有清洗和消毒的地方和设施。
﹦ 用于转运活家禽和加工鲜家禽肉的工具、设备应保持清洁并维修良好；及时进行清洗和消毒

并备有记录。
﹦ 装运家禽的板条箱应用耐腐蚀材料制成，易于清洗和消毒，每次卸完应清洗和消毒，并填写

消毒记录。
﹦ 用于加工鲜家禽肉的厂房、工具和设备，不能用作其他用途，除非在重新使用前经过清洗和

消毒。

﹦ 企业各车间的特殊卫生要求

﹦ 屠宰区

屠宰区应具备下列设施：
ａ）家禽宰前存放间：易于清洗消毒，能进行宰前检疫；
ｂ）屠宰间：内设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即电麻和放血间、脱毛间、羽毛存放间；
ｃ）内脏去除和整理间；
ｄ）下货冷却或冷冻间；
ｅ）活禽处理人员专用的消毒设施以及器具消毒清洗设施；
ｆ）屠宰间与内脏去除整理间应设能自动关闭的门。

﹦ 分割车间

﹦ 分割车间主要进行预冷、分割、去骨、包装。
﹦ 预冷设施应保证预冷后的胴体温度不高于 ４℃，预冷设施应具备相应的水量计量与温度计量

记录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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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设有包装间，可完成鲜家禽肉、可食肉用副产品的包装。

﹦ 空气温度要保持在 １２℃以下。

﹦ 冷库

﹦ 冷库的温度要定时检查并记录，每一贮存区有温度记录仪或电子温度记录仪，速冻库与冷藏

库的温度要有自动温度仪。

﹦ 冷库的门不得开启时间过长，冷库使用后立即关闭，并有效控制生产人员进出。

﹦ 温度、相对湿度和空气流速维持在保存肉品的合适范围，尽量避免温度的波动。

﹦ 在冷库中，肉要悬挂或放置在合适的容器中，保证空气流通。

﹦ 企业内人员的卫生

应符合 ＧＢ１２６９４—１９９０中第 ６章的要求。

﹦ 宰前卫生检疫

﹦ 产地饲养场的宰前检疫

﹦ 应检查饲养场主的记录，包括入舍日期、家禽来源、家禽数量、生产性能（如增重）、死亡率、饲

料消耗、饲料添加剂（包括种类、使用期以及停用期）、饮水消耗、兽医的检查情况（包括诊断、实验室检验

结果）、药物的使用（包括种类、用药期和停药期）、疫苗的使用（包括种类和接种日期）、饲养期情况、官方

卫生检验结果、送宰禽数量、预定屠宰日期。

﹦ 疑似或发生传染病时，或发现动物行为异常或出现病症时应做出诊断，并做好记录。

﹦ 根据停药期，对水和饲料定期抽查，并做好记录。

﹦ 检查有无某些传染病，如新城疫、高致病性禽流感、衣原体病、沙门氏菌等，并记录检测结果。

﹦ 官方兽医经过上述检查，认为动物健康无病，应签发产地检疫证明。

﹦ 产地检疫后，若家禽三日内未离开原产地饲养场，应重新进行检疫，签发检疫证明。

﹦ 屠宰场（厂）的宰前检疫

﹦ 屠宰场（厂）的官方兽医应检查，进入屠宰场（厂）的家禽的产地检疫证明，缺乏该证明时，应

禁止进入屠宰场（厂）。

﹦ 对家禽进行观察和细致检查，特别注意运输过程中是否受伤或感染疾病。

﹦ 对来历不明、患有传染病、中毒的禽群，不应屠宰。

﹦ 临诊发现衣原体病或沙门氏菌病禽时，不应用于人类食用。

﹦ 对未按期停药的禽群应推迟屠宰。

﹦ 凡产地检疫证明合格，临诊健康良好，合乎卫生质量的禽准予屠宰。

﹦ 对不应屠宰的畜禽应及时隔离，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阐明其原因。

﹦ 所有宰前检疫均有完整的记录。

﹦ 屠宰的卫生要求

﹦ 只有活禽才可进入屠宰线，应在电击后立即屠宰。

﹦ 操作要合理，放血应完全，不能使血液污染刀口以外的地方。

﹦ 脱毛要快速、完全。

﹦ 应立即摘除全部内脏，检验所有的体腔和相关的内脏，并记录检验结果。破肠禽应废弃，另做无

害化处理。

﹦ 检验后，内脏应立即与胴体分离，立即除去非人类食用的部分。

﹦ 在屠宰场（厂）内，禁止用布擦拭禽肉，禁止用可食内脏或脖子以外的部分填充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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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后卫生检验

﹦ 宰后检验应在适宜的光照下进行。
﹦ 对家禽体表、内脏和体腔应视检，必要时触检或切开检查。
﹦ 注意胴体的质地、颜色和气味的异常变化。
﹦ 注意屠宰操作可能引起的异常变化。
﹦ 宰后检验过程中淘汰下来的家禽，应进行细致的抽样检查。
﹦ 逐只检验内脏和体腔。
﹦ 有其他迹象表明禽肉不能食用时，施行特定的宰后检验。
﹦ 抽查或有理由怀疑时施行残留检测。治疗药物的残留，若在原产地已检查且具有有效证明，则

可免检。
﹦ 官方兽医在宰后检验时的处理如下：

ａ）通过宰前检疫或宰后检验怀疑患病或有药物残留超标的可能性时，有权要求进行必要的实验室

检验。
ｂ）发现违规时，官方兽医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调整生产过程。
ｃ）宰后检验发现下列任一情况时，完全禁止供人类食用：普通传染病，全身性霉菌病，毒素或人畜

共患病病原引起局部或全身病变，广泛性皮下或肌肉寄生虫病以及全身性寄生虫病，中毒，恶病

质，气味、颜色或味道异常，恶性或多发性肿瘤，整体污染，较大的损伤和淤斑，广泛性的机械损

伤或烫伤，放血不完全，药物残留超过限量或出现违禁药物残留，腹水。
ｄ）分割肉出现局部损伤或污染，若不影响其余肉的卫生，则只有该分割肉不能作为人类食用。

﹦ 鲜肉处理的卫生要求

﹦ 检验完毕前，不应分割胴体，禁止移动、处理禽肉。
﹦ 扣留的肉、不应人类食用的肉、羽毛和废弃物应使用专用设施或容器尽快转入专用房间。
﹦ 在检验过程中，未经检验的胴体和肉用副产品不得与已检验的胴体和肉用副产品接触，不得移

动、分割或进一步处理未经检疫的胴体。
﹦ 扣留或不应人类食用的肉及副产品，不得与适于人类食用的肉接触，应尽快将其存放在特殊

的、不会污染其他鲜肉的房间或容器内。
﹦ 肉、肉用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搬运和运输应符合卫生要求，包装或包裹的肉应与裸露的鲜

肉分开，单独存放。
﹦ 在检验和内脏去除后，应立刻对鲜禽肉进行喷洒清洗和浸泡冷却。
﹦ 喷洒清洗：２５ｋｇ以下的胴体，每只至少使用 １５Ｌ水；２５ｋｇ～５ｋｇ的胴体，每只至少使用

３５Ｌ水；５ｋｇ以上的胴体，每只至少使用 ３５Ｌ水。
﹦ 浸泡冷却：

ａ）胴体应通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水池或冰水池，池水是流动的，冰要经常添加，通过机械装置不断

地逆水流推动胴体；
ｂ）胴体入池和出池时，池水温度应分别保持在 １６℃和 ４℃以下；
ｃ）应保证胴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 ４℃；
ｄ）在整个冷却过程中，水的最小流量应保证：２５ｋｇ以下的胴体，每只 ２５Ｌ；２５ｋｇ～５ｋｇ的胴

体，每只 ４Ｌ，５ｋｇ以上的胴体，每只 ６Ｌ；
ｅ）胴体不能在设备的起始部分或第一个水池停留超过 ０５ｈ。

﹦ 应监控下述情况，并做好测量和记录：浸泡前喷洒冲洗水的消耗；胴体出入水池时池水的温度；
浸泡时水的消耗；不同重量的胴体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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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胴体出预冷池的方向应与进冷却水的方向逆向。
﹦ 应保存生产者所进行的各种检查的结果，以便在官方兽医需要时提交。
﹦ 采用认可的科学的微生物学方法来评估冷却车间的正常运行情况及其卫生学效果，对浸泡前

后胴体杂菌和肠科杆菌的污染情况进行比较；在车间的首次启用、随后每间隔一段时间以及任何情况下

车间改变之后，都应进行上述比较。

﹦ 肉的分割卫生

﹦ 胴体应在被认可分割车间分割、去骨。
﹦ 不符合要求的肉应在其他地方分割，或与符合要求的肉分时分割。官方兽医应能随时进入贮存

室和加工车间监督，以保证此规定得到严格遵守。
﹦ 肉应按要求运进内脏去除间及分割、去骨、包裹间，经分割、去骨和包装后的肉要立即进入冷却

或冷冻间。
﹦ 分割时其温度不应超过 ４℃。
﹦ 分割时应避免肉的污染，应除去碎骨屑和血块，经分割后不准备用于人类食用的肉应存放于特

制的防水、防腐容器或专用房间。
﹦ 不应用布擦拭的方法来保持肉的清洁。

﹦ 分割肉和贮存肉的卫生控制

分割车间、包装中心和冷库应接受官方兽医的监督，内容包括：企业中鲜肉的卫生检验；厂房、设备

和工具清洁状况以及人员、衣物的卫生；官方兽医认为必要的其他监督；官方兽医的监督检查应有完整

的记录。

﹦ 卫生标记

﹦ 卫生标记的格式

﹦ 加贴在内包装上的卫生标记：上部印有中国 ＩＳＯ代码 ＣＮ；中部是企业的兽医卫生注册编

号；字母或数字的高度应是 ０２ｃｍ。
﹦ 加贴在外包装上的卫生标记：尺寸大小为 ６５ｃｍ宽，４５ｃｍ高；印有国名“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 ＩＳＯ代码 ＣＮ和企业的兽医卫生注册编号；字母高度至少应 ０８ｃｍ，数字高度至少 １ｃｍ；印有

兽医检验机构的标识或名称，字迹清晰。
﹦ 卫生标记的施加

﹦ 卫生标记的施加应在官方兽医的检查监督下进行，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卫生要求，标志所印

刷的内容符合法规要求。
﹦ 在包裹或外包装上施加卫生标记，应保证：包裹或包装被打开后，标记被破坏；包裹或包装

的封口被打开后，不能被再次利用。

﹦ 鲜肉的内、外包装

﹦ 供食用的鲜肉和副产品应在分割及检查后立即在卫生条件下进行包装。
﹦ 包装和包裹材料应符合 ＧＢ燉Ｔ５０３３、ＧＢ９６９１要求，特别是：不会改变肉的感官感觉特性；不

会将有害健康的物质浸入肉中；包装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保护鲜肉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不受损害；包裹材

料一般应是透明、无色、无毒、无害的。如果使用不透明材料，在设计上要能使被包裹的肉或肉用副产品

有可见部位。
﹦ 包装包裹材料在生产后应立即封存于保护套内，在运输过程中保护套未受损害，并应在符合

卫生条件的专用房间内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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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存包装包裹材料的房间应无灰尘、无害虫、无鼠蝇，与污染性物品仓库无气流相通；包装和

包裹材料应分开放置，且均不能放在地板上。
﹦ 包装材料在运进车间前，应在卫生条件下组装完毕。
﹦ 包装、包裹材料应在卫生条件下运进车间，不得让处理鲜肉的人员搬运，进入车间后应马上使

用。未使用完的包装、包裹材料应另行处理，不得再返回材料贮存间。
﹦ 应有一金属探测装置检测包装的鲜肉中是否留有金属异物，包装完毕的鲜肉立即放入规定的

库房。
﹦ 内外包装均应标有出厂日期。
﹦ 内外包装应设有检疫检验标签或标记、编号等。
﹦ 包装完毕的鲜肉应立即放入规定的库房。

﹦ 贮存

﹦ 冻结库温度－３５℃以下，产品在 ２４ｈ内中心温度－１５℃以下，方可转入冷藏库。
﹦ 冷藏库温度保持－２０℃～－１８℃。
﹦ 冻结库与冷藏库应有自动温度记录装置。
﹦ 家禽肉分割后须立即入冻结库，达到 １５℃后，进行保鲜冷藏。
﹦ 包装与未包装的鲜家禽肉不能在同一库内贮存。
﹦ 冻结库与冷藏库内不得存放异味产品。

﹦ 运输

﹦ 鲜肉运输工具应符合以下要求：密闭性好，设计和装备能保证整个运输过程中符合温度要求；
内表面光滑，易清洗和消毒；有防虫、防尘、防水装置。
﹦ 运输工具应经清洗、消毒后才能用于运输鲜家禽肉，装车时中心温度不高于－５℃。
﹦ 动物及其他可能污染肉或影响肉品卫生的物品不能与鲜肉同车运输。
﹦ 包装的肉与未包装的肉应分开运输。
﹦ 企业应保证运输工具和装运条件符合卫生及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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